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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012001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會議的跟進工作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會議的跟進工作

有關上述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五月九日會議的跟進工

作，政府當局現回應如下。

貨物艙單系統收費磋商的最新進展

2. 貿易通與承運商就貨物艙單系統收費的磋商進展理想。我

們會在磋商得出結果後向議員匯報。

後援程序

3. 附件 A 載述為應付貿易通系統失靈而設的後援程序，以及

招標文件為此訂明日後服務供應商須遵守的相若規定。

直接向政府提交貨物艙單

4. 有議員建議，如無新服務供應商承辦提交貨物艙單的服

務，可重新考慮由業界自行擬訂符合政府規格和要求的方案提

交貨物艙單。我們在上次覆函中指出，雖然這項建議在技術上

可行，但政府需為此重新建立現有的後端系統，額外動用的資

本成本十分龐大。此外，政府亦需大幅擴充人手編制，以提供

現時由貿易通負責的顧客服務和支援。外判電子聯通前端服務

給私營機構，則既可控制公務員人數，又較具成本效益，並能

為私營機構創造商機。

5. 鑑於去年夏季，外界對我們提交意向書的邀請，反應熱

烈，因此我們預期，我們就二零零四年提供電子服務處理某些

與貿易有關的文件而提交計劃書的邀請，將獲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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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合作

6. 香港海關曾與廣東海關分署接觸，得悉廣州海關現正試行

一項新計劃，規定有關承運商預早以電子形式提交貨物艙單。

7. 我們就此作跟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與貿易通及

廣州海關提交艙單新計劃的電子服務供應商南方公司安排了一

次會議，我們亦邀請了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四日就同樣事宜去

信法案委員會的粵港船運商會有限公司的代表出席該會議。會

議旨在回應該商會提出的關注。

新增的第 60 章第 15(1B)(c)條

8. 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來信問及，承

運商如已根據新增的第 15(1B)(c)條，在其飛機、船隻或車輛

進入或離開香港時，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向海關人員提

交貨物艙單，則他是否仍須根據《進出口 (登記 )規例》 (第 60

章附屬法例 E)規例第 11 及 12 條，提交貨物艙單。

9. 我們的原則，是不應要求承運商重複提交資料完整的貨物

艙單。承運商如已根據第 15 條，在進入或離開香港時，使用

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提交資料完整的貨物艙單，則要求他根

據規例第 11 或 12 條，在較後時期再次提交資料相同的貨物

艙單，並不合理。相反，承運商根據第 15 條提交的貨物艙

單，如資料有欠完整，則須根據規例第 11 或 12 條，再提交

另一份資料完整的貨物艙單，議員亦贊成有關要求。

10. 透過使用指明團體所提供的服務，只需發送一次，同一信

息便可送交多個收件人。我們的政策不難實施，方法是在技術

上為承運商提供選擇，讓他們可一舉根據第 60 章第 15 條及

第 60 章附屬法例 E 規例第 11 或 12 條提交貨物艙單。我們會

透過使用者指南通知承運商這個選擇。這樣，發件人便不用重

覆提交貨物艙單。

11 . 我們現建議增訂第 15(1C)條（附件 B），以反映現時根據

第 15 條提交的貨物艙單，資料通常有欠完整，例如欠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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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准許證編號。香港海關如認為貨物艙單所載資料足夠作辦

理清關手續之用，便會接納該貨物艙單。

工商局

二零零二年五月



附件 A

後援程序後援程序後援程序後援程序

貨物艙單系統的設計，乃透過為系統組件設置後援，確保

系統經常可用。政府及貿易通亦已制訂應變措施，讓承運商在

提供貨物艙單服務的電腦系統任何組件失靈的情況下，仍可繼

續使用有關服務。

2. 貿易通針對系統失靈而制訂的後援程序綜述如下︰

(a) 位於牛頭角生產中心的冗餘設備已安裝成冗餘系統，主要

生產系統一旦失靈，冗餘系統便可作為後援；

(b) 一旦主要生產系統及冗餘系統均告失靈，運作復原系統便

會啟動。運作復原中心 (復原中心 )已在九龍灣設立。復原

中心系統的功能和容量均與生產中心的系統相若。復原中

心的資料庫透過高速電訊接駁，與生產中心的資料庫“聯

機同步”運作。每當生產中心的資料庫更新資料，復原中

心的資料庫亦會即時更新資料。一旦生產中心系統失靈，

復原中心需要啟動，復原中心的資料庫便可立即提供貨物

艙單的最新資料；

(c) 系統運作會在宣布發生事故後四小時內，由生產中心轉移

至復原中心；及

(d) 貿易通與政府議定的《貨物艙單系統運作復原程序》，載

有運作復原計劃詳情。一般情況下，該計劃會按年予以檢

討。

3. 招標文件訂明日後服務供應商須遵守相若的後援規定。



附件 B

《《《《 2001200120012001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 ((((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電子交易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假設經修訂的版本 ))))

新加的第新加的第新加的第新加的第 60606060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5(115(115(115(1CCCC ))))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的第的第的第的第 7(2)7(2)7(2)7(2)條條條條 ))))

(1C) 在本條中， "艙單 "(manifest)指擬備作為艙單的、載有根據第 17 條訂
明並為海關人員認為就其目的而言屬足夠的詳情的文件。


